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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 国家税务
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
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
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

部门征收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财政局、林业主管部门，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各设

区市税务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、自然资源与生态

环境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，人民银行省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 建 省 林 业 局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

文件

闽财税〔2022〕1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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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各市中心支行(不含厦门)：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划转

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2〕5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

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并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划转范围

根据《通知》规定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将森林植被恢

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（批准）

的相关用地申请，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缴纳的上述

收入，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（监缴）单位负责。划转以前和以

后年度形成的欠费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。

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后，征收范围、对象、

标准、分成、减免，以及资金使用等均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

二、征缴管理

（一）征缴流程。根据征收管理需要，由属地县级林业主管

部门将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缴费主体、缴费金额、预算级次、收入

分成等相关费源信息及时传递至同级税务部门。属地税务部门应

在两个工作日内对传递的费源信息进行完整性审核并回传给相

应级次的林业主管部门复核。

林业主管部门复核后应及时通知缴费人在三十个自然日内

填写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。

逾期未缴纳的，税务部门将相关信息退回原复核林业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收入分成。森林植被恢复费收入分成按照现行规定执

行，即：

1.市、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的森林植被恢复费，其收入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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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为同级 100%；

2.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托审核，省政府

授权平潭综合实验区、福建自贸区和福州新区审核，福建省林业

局审核、审批及其委托单位审核的森林植被恢复费，按省、市、

县 3:1:6 比例分成，其中对按规定征占用省属国有林场经营区内

的林地，所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省、市、省属国有林场 3:1:6

比例分成。各地（不含厦门）收取的省级收入和省属国有林场收

入应就地缴入省级国库。厦门市收取的福建省级收入和福建省属

国有林场收入应及时上划国家金库福建省分库。

（三）征缴入库。税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规

定将森林植被恢复费及时足额缴入国库，具体缴库使用的预算收

入科目代码、名称以及分成比例，按照《森林植被恢复费预算科

目表》（附件 3）执行。

除应急情况外，森林植被恢复费原则上应通过国库信息处理

系统扣缴入库。

三、票据使用

税务部门根据缴费当期入库的缴费主体信息开具财政部统

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。

四、退库管理

划转前已缴纳费款需要退库的，缴费人向原执收（监缴）单

位申请，由原执收（监缴）单位负责办理。划转后，资金入库后

需要办理退库的，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，税务部门经严

格审核并商同级财政、林业部门复核同意后，按照财政部门有关

退库管理规定办理。人民银行国库管理部门按照退库管理规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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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退付手续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级财政、林业、税务、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健全常态化部门

协作机制和共管共治机制，明确职责、加强配合，共同做好业务

交接，确保划转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平稳有序完成。要全面梳理森

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政策、缴费人数量和收入规模等，建立交接

工作明细台账，按照规定及时完成征管资料移交。要通过非税收

入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实现征收信息实时传输，提高征管效率，持

续优化缴费服务，切实增强缴费人获得感。

附件：1.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划

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

2.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

3.森林植被恢复费预算科目表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

2022 年 12 月 29 日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，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。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
- 5 -

附件 1

财政部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
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

财税〔2022〕50 号

税务总局、林草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

的有关要求，平稳有序推进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划

转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将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

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审核（批准）

的相关用地申请、应于 2023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缴纳的上述

收入，收缴工作继续由原执收（监缴）单位负责。划转以前和以

后年度形成的欠缴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。

二、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据林草部门核定的费额，按照规定的

期限和程序，向税务部门申报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

恢复费。

三、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

恢复费，并会同林草部门逐项确定职责划转后的征缴流程，按照

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有关规定，依法依规开展收入征管工作，确

保收入及时足额缴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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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税务部门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使

用财政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按照税务部门全国统

一信息化方式规范管理。

五、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入库后需要办理退库

的，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，税务部门经严格审核并商有

关财政、林草部门复核同意后，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

办理退付手续。

六、除本通知规定外，森林植被恢复费、草原植被恢复费的

征收范围、对象、标准、分成、减免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

行。

七、各级税务部门要会同财政、林草部门做好业务交接衔接

和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工作，及时实现征管信息实时共享，并将计

征、缴款等明细信息通过互联互通系统传递给财政、林草部门。

同时，向财政部门报送征收情况，并附文字说明材料。

财 政 部

2022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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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（列至角分）

缴费人名称
缴费人识别号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
征收项目
征收
品目

征收
子目

费款所
属期起

费款所
属期止

应缴
费基
数

应缴费
基数减
除额

计费

依据
征收
标准

扣除
数

征收
比例

本期应
纳费额

减免
费额

减免
性质

本期已
缴费额

本期应补
（退）费额

（1） （2） （3） （4） （5） （6） （7）
（8）=
（6）-（7）

（9） （10） （11）
(12)=[（8）×（9）
-（10）] ×(11)

（13） （14） (15)
（16）=（12）
-（13）-（15）

合计
—

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—

—
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
—

——

主管单位名称
主管单位识别号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备注

谨声明：本申报表是根据非税收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，内容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、完整的。
缴费人签章：

代理机构签章：

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经办人签字：

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：

受理人：

受理税务机关（章）：

受理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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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填报说明

1.缴费人名称、缴费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必须填写。

2.征收项目：必须填写。填写非税收入项目名称。

3.征收品目：必须填写。填写非税收入征收品目名称。

4.征收子目：非必须填写。非税收入品目下设定细目时，按相关规定填写。

5.费款所属期起（止）：必须填写。按期缴纳的，填写所属期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；按次缴纳的，填写缴费义务发生日期。

6.应缴费基数：必须填写。填写总数量、收入总额、销售数量、应缴费人数、原值、面积、利润总额等非税收入计费的基数。

7.应缴费基数减除额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允许减除的数量、金额、面积、人数等。

8.计费依据：必须填写。填写应缴费基数减去应缴费基数减除额的余额。

9.征收标准：必须填写。填写征收的费率或单位费额等。

10.扣除数：非必须填写。适用于累进费率的速算扣除数，或者其他扣除数。

11.征收比例，本征收机关征收的比例数，必须填写，缺省值为 100%。

12.本期应纳费额：必须填写。填写计费依据乘以征收标准，再减除扣除数后的余额，乘以征收比例后计算出的本期应纳费额。

13.减免费额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允许减免的费额。

14.减免性质：如果减免费额>0,那么此项必填；减免性质选择相应代码。

15.本期已缴费额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已经缴纳的本期费额。

16.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：必须填写。填写本期应纳费额减去减免费额及本期已缴费额后的余额。

17.主管单位名称：非必须填写。填写负责确定计费依据的主管单位名称。

18.主管单位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非必须填写。

19.备注：非必须填写。

20.代理机构签章、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申报的，应加盖代理机构印章，并填写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21.经办人签字、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：必须填写。由办理申报的经办人签字，并填写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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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森林植被恢复费收入预算科目表

非税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名称 预算科目代码 预算级次

森林植被恢复费 森林植被恢复费 1030222

省：市：县 30%：10%：60%

市级 100%

县级 100%

说明：对按规定征占用省属国有林场经营区内的林地，所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省、市9：1比例分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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